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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兩岸投保協議下之爭端解決機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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兩岸投保協議下之爭端解決機制

• P to G
–投資人針對政府行為造成投資損失，得尋求
之爭端解決機制。

• P to P
–一方投資人（台商）與他方自然人或企業等
針對投資爭議進行之解決機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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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資爭端解決機制

• P to G 五大爭端解決機制

– 協商

– 協調

– 協處

– 調解

– 行政救濟或司法訴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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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商 & 協調

• 協商

– 與「原處分機關」：雙方友好協商

• 協調

– 向「上級」：透過協調機制解決

Q. 上級之定義？

A. 不以直接上級機關為限，亦可直接向國務
院台辦要求協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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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處

• 向「兩岸經濟合作委員會」之「投資工
作小組」申請

– 協處規則刻正擬定中

「兩岸經濟合作委員會」小檔案：
 依據ECFA第11條設置，每半年開會一次
 由兩岸雙方各自指定代表組成，我方代表計13名
 包括經濟部、陸委會、金管會、經建會、財政部及海基會
 下設6個工作小組：「貨品貿易」、「服務貿易」、「投
資」、「爭端解決」、「產業合作」、「海關合作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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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
• 向「兩岸投資爭端解決機構」進行

– 中華民國仲裁協會等

– 中國國際經濟貿易仲裁委員會等

• 以當事人合意為基礎，無強制力

• 程序不公開

• 非我國仲裁法下之調解，須另定調解規則以及
收費標準→須向投資工作小組通報。

• 僅得針對補償金額進行調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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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解(2)
• 補償方式

– 金錢補償及適當利息

– 返還財產

– 適當補償金

– 雙方同意的其他合法補償方式

• 不得調解
– 知悉違反協議超過三年

– 如一方已循行政救濟或司法程序解決爭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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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

‧徵收

–包括「直接徵收」及「間接徵收」

‧徵收權之行使：

–基於公共目的；

–依照一方規定及正當程序；

–非歧視性且非任意的；

–依據本條第四款給予補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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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接徵收
• 指效果等同於直接徵收的措施
• 應考慮以下因素：

– 該措施對投資的經濟影響，但僅對投資的經
濟價值有負面影響，不足以推斷構成間接徵
收；

– 該措施在範圍或適用上對另一方投資人及其
投資的歧視程度；

– 該措施對另一方投資人明顯、合理的投資期
待的干預程度；

– 該措施的採取是否出於善意並以公共利益為
目的，且措施和目的之間是否符合比例原
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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間接徵收：例外

• 雙方為保護公眾健康與安全、環境等正
當公共福利所採取的非歧視性管制措
施，不構成間接徵收。

– 商品標示（產地）

– 商品（食品）檢驗

Q. 專門檢驗大陸／台灣產品？

Q. 僅要求大陸／台灣產品標明產地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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徵收與租稅

• 投資人得爭執他方之租稅措施構成徵收

– 以書面向租稅主管部門提出

– 雙方租稅主管部門應由六個月內共同決定

構成徵收：應適用徵收補償之規定處理

不構成徵收：無徵收補償規定之適用

無共識：得依據 P to G 投資爭端解決機制處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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補償
‧國際標準：

– 即時、充分、有效

‧補償
– 應以徵收時或徵收為公眾所知時（以較早者
為準）被徵收投資或收益的公平市場價值為
基準，

– 並應加計徵收之日起至補償支付之日止，按
合理商業利率計算的利息。

– 補償的支付不應遲延，並應可有效實現、兌
換及自由移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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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身自由保障機制

• 投保協議第三條第二款：

– 雙方應加強投資人及相關人員在投資中的人
身自由與安全保障，依各自規定的時限履行
與人身自由相關的通知義務，完善既有通報
機制。

• 爭議：「超國民待遇」？

• 具體之保障內涵→兩會「共識」

– 協議之附件（非本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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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基會與海協會有關海峽兩岸投資保障和
促進協議人身自由與安全保障共識

• 保障對象：
兩岸投資人及相關人員：

– 臺灣投資者個人及其隨行家屬

– 臺灣投資企業中的臺方員工及其隨行家屬

• 24小時通知義務：
「採取強制措施限制其人身自由時」，應在24
小時內通知：

– 被限制人在大陸之家屬；or
– 在大陸之企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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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通報機制
限制人身自由時，除通知家屬／企業外：

– 同時依據「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」，
即時通報對方主管機關。

• 家屬探視 & 律師會見？

–「海峽兩岸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」實施以
來，雙方透過已建立的通報機制，及時相互通報了
依法被限制人身自由者的重要訊息，並依據各自規
定，為家屬探視及律師會見提供了便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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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日

• 雙方應各自完成相關程序並以書面通知
另一方。本協議自雙方均收到對方通知
後次日起生效。（第18條）

• 我國相關程序：立法院備查 or 審查？

• 目前評估：12月生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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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

台商努力公司赴上海投資，與敏捷區政府合作
並簽訂土地開發協議，並已取得區政府核發之
土地開發執照及投資許可。區政府主張努力公
司閒置土地，片面終止協議、撤銷土地開發執
照及投資許可，進而沒收努力公司所有之設備
機具加以變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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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例
台商努力公司赴上海投資，與敏捷區政府合作
並簽訂土地開發協議，並已取得區政府核發之
土地開發執照及投資許可。區政府主張努力公
司閒置土地，片面終止協議、撤銷土地開發執
照及投資許可，進而沒收努力公司所有之設備
機具加以變賣。

– 直接徵收：沒收設備機具加以變賣。

– 間接徵收：撤銷土地執照及投資許可。

– 可透過協商、協調、協處、調解及訴訟解決。

– 如欲提調解，必須在三年內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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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理律法律事務所資深律師

• 東吳大學法學院兼任助理教授

• 臺北市政府顧問

• 美國賓系法尼亞大學(Univ. of Pennsylvania)
法律暨法學博士(JD & SJD)

• 重要經歷
– 臺北市政府法規委員會主任委員

– 臺北市政府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暨執行長

– Associate, Sullivan & Cromwell LL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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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敬請指教

The End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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